
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29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

问题编号：29
问题表述：甘州区畜牧产业园内奶牛养殖企业在未科学编制粪污还田利用方案，也未足额配套消纳土地的情况下，将养殖废水就近排入耕地。
整改目标：养殖企业粪污规范处置，违规排放粪污行为依法
查处。
整改时限：2026年6月30日前
整改实施主体：甘州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市畜牧兽医局、市生态环境局
[bookmark: _GoBack]整改情况：1.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结合实际，科学编制了《规模化奶牛养殖场粪污还田利用方案》。对排粪水的耕地进行了翻耕晾晒，并委托甘肃地质工程实验室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土壤检测，检测结果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pH＞7.5，其他）”限值要求，造成生态环境危害后果轻微。违法行为发生后，养殖企业整改态度积极，建立粪污处置台账记录、粪污还田利用方案，所有粪污全部拉运至甘肃前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结合国家、省、市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举措和《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生态领域“两轻一免一重”清单（2025年版）的通知》，2025年12月3日，张掖市生态环境局下发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2.甘州区农业农村局督促指导企业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畜禽粪污还田利用要求强化养殖污染监管的通知》要求，依据《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配备消纳土地25000亩，并与前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第三方委托处理协议，代为处理消纳土地不足时的粪污。德瑞牧业2025年全年产生粪污52765吨，配套土地消纳液体粪肥20950吨，前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代为处理固体粪污31815吨，产生的粪污全部有效处理利用，有效提升了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3.对企业开展粪污粪污收集、贮存、处理、运输、还田、处置全过程专项指导检查5次，指导企业健全并规范填写粪污处理利用台账，严格按要求规范处置粪污，养殖废水经氧化塘沉淀发酵后，沉淀物和超出还田利用承载量的畜禽粪污一并按照年度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和《规模化奶牛养殖场粪污还田利用方案》，委托第三方处理机构（甘肃前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整改结论：已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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